
“家事案件与其他的案件类型确实有很大的

不同。它是情理法的准确把握。”这是从事民事

审判16 年来，谭洪妮最真实的感叹。

谭洪妮，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

长，一级员额法官。从 2005 年进入法院开始，

这 16 年来，她年均办理 200 多起民事案件。其

中，涉及婚姻纠纷、子女赡养、未成年人抚养等

问题的家事案件占据了不小的比例。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在谭洪妮看来，

家事案件兼具伦理性、社会性、隐私性、敏感性，

“‘家’是一个人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处理

不好，当事人很容易走极端。”谭洪妮说，而细腻、

洞察、深入调查则是家事法官处理繁琐复杂的家

事审判时最重要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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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赛出家事审判十佳法官，女性占八席

情理法的天平上，她们用司法彰显人文温度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张秋盈  陈炜  欧阳婷  见习记者 朱泓江

常言道，家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稳固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
的基石。家事虽小，审判事大。看似琐碎的家事审判，素来以复杂著称。这是一
项情理法结合的综合性工作，也是法院工作融入和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法
院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做好家事审判工作，能够推动家事纠纷多
元化调解，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稳定。

日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了第一届审判业务（家事审判）技能竞赛。
技能竞赛由省高院、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举办，参赛对象
为全省中基层法院从事民事审判工作满 3 年的员额法官，竞赛内容以家事审判业
务素养和能力为基础，围绕案件审理、法律适用和政策运用等重点，着重考查法
官职业伦理、法学理论功底以及法律思维等综合能力。

经过历时 3 个月的初赛、预赛选拔后，全省 114 名民事法官共聚长沙，迎战
家事审判大考。4 天时间内，法官们围绕案件审查与法律文书制作、家事审判业
务笔试、模拟法庭纠错、案件展示与答辩 4 个环节进行了精彩比拼。10 名全省
家事审判优秀法官脱颖而出，其中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而在
这 10 名法官中，有 8 名是女性。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竞赛结束后，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对获奖的全省家
事审判优秀法官代表进行了采访，听她们讲述家事案件中的人性善恶、亲情冷暖、
伦常文明，看她们如何通过司法来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促进社会和美，感受她们
在家事审判中维持情理法天平综合平衡的人文温度。

把握“微妙”的家事扯皮
“家事审判要求法官有很高

的洞察力。”谭洪妮的同事卜玉

平告诉记者，谭洪妮业务精湛，

对当事人的发问和调查都有自己

的角度和节奏，能有效地防止案

件审判陷入到无止境的“翻旧账”

和“扯皮”当中。

“微妙”——这是谭洪妮和

卜玉平对家事案件的共识。“比

如有的夫妻嚷嚷着要离婚，其实

就是一点小事，想出口气而已。

这种婚姻我们叫危机婚姻，核

心是要打开双方的心结。而有的

当事人双方则有着多年的深刻矛

盾，一不小心就会引发激烈的冲

突。”谭洪妮说。因此，注意和

当事人的沟通，摸准当事人内心

深处的真实想法，弄明白双方矛

盾的焦点到底在哪，处理起来

才能更加游刃有余。

比如，谭洪妮曾遇见一个哭

笑不得的离婚案件。丈夫是学化

学的，要求妻子洗衣服要控制水

温，水和洗衣粉要控制一定的配

比。结婚之初，两人还当成一种

情趣，但随着生孩子之后家务事

增多，妻子也就没有那么注意，

再加上其他的矛盾累积，两人竟

然因为洗衣服的事情打起来，闹

着要离婚。

这种情况下，谭洪妮一般

会“唬”一下当事双方，让无休

止的争吵停止下来，再分别指出

双方的问题。她对丈夫说：“你

数落老婆的时间，都可以把衣服

洗了。家务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

再说，你这样洗衣服的也很少见。

生了孩子，家里事情多，你要多

分担家务。”同时，她又劝告妻

子：“夫妻吵架，不能先动手打人，

更要注意沟通技巧。”最终，这

一对夫妻调解和好。

同样因为生活习惯闹崩的，还

有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65岁的

老人坚持要和老伴离婚。这位老

人对谭洪妮说，他在28岁某一时

刻就想离婚了。因为他发现，妻

子竟然将月经带洗过以后放在沙

发上。从那一刻，他就暗暗下定

决心要离婚。但是因为孩子，他

选择忍耐，直到孩子也成家立业。

“当调解时，他妻子听到后

觉得很惊讶，觉得老头子不满意

为什么不早说。”谭洪妮回忆道。

后来她耐心地给两位老人做工

作，终于达成和解。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处理

离婚案件就要一股脑地和稀泥。

谭洪妮说，对“危机婚姻”和“死

亡婚姻”，法官应该有一个基本

的判断。

谭洪妮曾处理过一个案件。

2008 年，津市一名女性在孩子

一岁时外出打工，从此音讯全无。

12 年后，她回到了家乡起诉离婚，

并且要求把孩子带到深圳抚养。

因妻子多年来对家庭不管不顾，

丈夫忍不下这口气，不同意离

婚，更不同意她带走养了多年的

孩子。通过多次和双方当事人的

交谈，以及和双方尚在读初中的

孩子交流，谭洪妮掌握了这个家

庭的实际情况。

谭洪妮对女方说：“你过去

这样做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对

家庭不负责任。孩子跟你也不

亲，你强行要带他去深圳也不

可能。既然现在你的经济条件

比较好，应该给孩子一笔抚养

费，涵盖他读初中、高中、大

学的费用。”同时，她也劝告男

方，这段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不

如和孩子谋划一个更好的未来，

最后女方给予了一笔抚养费，同

时双方同意离婚。

“有的‘死亡婚姻’，当事人

很激动。他觉得家破了，人生没

有指望，再也没有未来了。这个

时候，法官一定要做好心理疏导，

让他看到未来的路，这样就不

会走极端。”谭洪妮说。做好当

事人的心理疏导，对家事审判来

说很重要。

为老百姓多想一步
除了对案情的准确把握，情

理兼融，多为老百姓想一步，也

是谭洪妮认为家事审判法官需

要具备的素质。

“很多时候，法官其实只需要

让当事人自己举证就可以了，但

是对于一些老百姓，我们也应该

做好职业探知——也就是深入地

调查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

不久前，她曾接触过一个纠

纷的案件。当地一对夫妻，因

膝下无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收养了妻子的侄女作为自己的

孩子。待到孩子长大后，养父

母和孩子收养关系不好。妻子

逝世后，收养的孩子也再没有

照顾过老人。因生活无以为继，

老人之后起诉养女，要求解除

收养关系，并补偿抚养费。由

于按照法律规定，收养子女若

谭洪妮：

全省 114 名民事法官共聚长沙，迎战家事审判大考。

准确把握家事审判微妙的情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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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虐待和遗弃老人的行为，是

不需要补偿抚养费用的，于是

一审判决解除了老人和养女的收

养关系，但驳回了老人要求补

偿抚养费的诉求。

后来，老人又另外花钱请人

提起诉讼，要求收养的女儿向

其补偿收养期间的抚养费。一

审法院以重复诉讼为由，驳回起

诉。老人几经奔波，最终上诉

到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谭洪

妮在与他交谈之中发现，这位高

龄老人无亲无故，生活十分困

难。他并非想要一笔高额的赔

偿款，实际上只是需要一笔生

活费维持生活而已。于是，她

耐心地告诉老人，养女本应对

他负有赡养的责任，他应该以

主张养女支付生活费直接起诉，

而不是要求补偿抚养费。那一

次交谈后，她还给了老人200元，

作为回去的路费。

最终，老人的问题得到了解

决。而谭洪妮也从这个案例中，

感受到了法官的责任。“如果我

们法官能早一点主动给他示明相

关法律规定的话，他根本不用折

腾这么久，也不需要花费几千元

律师费，所以我们法官真的应该

替老百姓多想一步。”她说。

面对高强度的工作，谭洪妮

有时也会自嘲自己即将“秃头”，

但她也毫不掩饰对法官工作的

热爱。回想起 16 年前，放弃常

德市内高薪、稳定的工作，跑

到偏远县市做法院书记员的决

定，谭洪妮仍然不后悔。“这是

一份有意义、也更有成就感的

工作。”她说，也值得继续奋斗

下去。


